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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规〔2025〕006-应急管理局 001

西安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市应急发〔2025〕22号

西安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西安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

基准》的通知

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应急管理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

单位：

《西安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已经局长办公会审

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西安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 4月 8日



— 2 —

西安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202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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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适用说明

一、为进一步指导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

权，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西

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

定，制定《西安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以下简称《基

准》）。

二、《基准》适用于依据《西安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对西安市应急管理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

意见》《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制定相关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细则，包括违法行为、法律规定、处罚依据、裁量阶

次、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等内容。

三、《基准》涉及的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各级应

急管理部门在对违法行为实施“罚款”时，确定“罚款”数额的细化

条款。

四、《基准》根据立法目的和行政处罚原则，综合考虑了违

法的事实、性质、手段、后果、情节和改正措施等因素，在地方

性法规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对具体条文采取分级原则进行裁量，

对罚款数额进行细化。根据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性等，将各类

违法行为划定为 A、B、C三个不同基础裁量阶次。在不同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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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次内，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对象、后果、

数额、次数、行为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判断情节轻微、情节较轻、

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具体情形，以及从重、从轻、减轻等法定

裁量情节，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罚决定。

五、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基准》适用条件中

“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具体标准中“以上”“以下”

均包含本数。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定的基础裁量阶次，其对应的

裁量幅度为依法从轻处罚的下限至从重处罚的上限。从轻、从重

处罚可以在法定处罚幅度内进行裁量。

六、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

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应急管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

主动供述应急管理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

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当事人存在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处罚幅

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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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

罚种类或者处罚幅度，包括应当并处时不并处、在法定最低罚款

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等情形。对当事人作出减轻处罚决定的，

应当经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

七、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因同一违法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一种

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二）拒绝、阻碍或者以暴力方式威胁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职

务的；

（三）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对举报人、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重处罚的。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

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

应当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当事人存在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

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重、较多的处罚种类或者较高的处罚幅

度。

八、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

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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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四）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五）违法行为终了且在法定期限内未被发现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不予行政处罚的。

九、对同一类违法主体实施的性质相同、情节相同或者相近、

危害后果基本相当的违法行为，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适用

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应当基本一致，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当，

处理结果应当基本一致。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不同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定、地方性法规或者违反同一效力层级的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

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等原则适用。同一违法行

为违反多个法律规定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

定处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应当分别裁

量，合并处罚。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

政处罚。

十、当《基准》规定的不同阶次所对应的情节并存时，应当

在从重情节所对应的处罚阶次内处罚。当从重处罚因素与从轻处

罚因素并存时，原则上应当首先考虑从重因素，然后在从重基础

上酌情从轻。

十一、《基准》中引用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更新至 2024

年 11月 30日。《基准》施行后，“法律规定”“处罚依据”中涉及

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内容发生修改或变化的，以现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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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内容为准。

十二、《基准》由西安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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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裁量细则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规定 处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1

未经许可经
营烟花爆竹
制品的

1.【行政法规】《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第三条：国家对
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
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
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
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
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
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2.【部门规章】《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从
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以下
简称批发企业）和从事烟花爆
竹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零
售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
营（批发）许可证》（以下简
称批发许可证）和《烟花爆竹
经营（零售）许可证》（以下
简称零售许可证）。
从事烟花爆竹进出口的企业，
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

1.【行政法规】《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一款：对未经许可生
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
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
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
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
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
生产、经营活动，处 2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2.【部门规章】《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
十一条：对未经许可经营、
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
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
的，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
活动，处 2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
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

A 没有违法所得或违
法所得1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非
法生产、经
营活动，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
没收非法生
产、经营的
物品及违法
所得

《应急管理
行政处罚裁
量权基准》
第 189项

B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非
法生产、经
营活动，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
没收非法生
产、经营的
物品及违法
所得

C 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
上的

责令停止非
法生产、经
营活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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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批发许可证。
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
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零售许可证的有
效期限由发证机关确定，最长
不超过 2年。零售许可证有效
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
零售经营活动，或者在有效期
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
人、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
应当重新申请取得零售许可
证。
3.【地方性法规】《西安市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一条：从事烟花爆竹
批发的企业应当向市应急管
理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证》。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
应当向区县应急管理部门申
请行政许可，取得《烟花爆竹
经营（零售）许可证》。

3.【地方性法规】《西安市
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违
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
品的，由应急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
品及违法所得。

8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
没收非法生
产、经营的
物品及违法
所得

2

烟花爆竹批
发企业未建
立烟花爆竹
采购、销售

1.【部门规章】《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批发企业应当建立并
严格执行合同管理、流向登记

1.【部门规章】《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
十二条第六项：批发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A

未建立烟花爆竹采
购、销售档案或者未
按规定留存备查，有
上述 1种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
正，处 5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的罚

《应急管理
行政处罚裁
量权基准》
第 20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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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或者未
按规定留存
备查的

制度，健全合同管理和流向登
记档案，并留存 3年备查。
2.【地方性法规】《西安市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二条：烟花爆竹批发
企业应当建立烟花爆竹采购、
销售档案，如实记录烟花爆竹
产品名称、规格、数量、购买
单位等采购、销售信息，并留
存三年备查。

其限期改正，处 5000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执行合同管理、
流向登记制度或者未按照
规定应用烟花爆竹流向管
理信息系统的；
2.【地方性法规】《西安市
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违
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未建立
烟花爆竹采购、销售档案
或者未按规定留存备查
的，由应急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款

B

未建立烟花爆竹采
购、销售档案或者未
按规定留存备查，有
上述 2种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
正，处 6000
元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
款

C

未建立烟花爆竹采
购、销售档案或者未
按规定留存备查，有
上述 3种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
正，处 8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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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4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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